附件1
政府采购项目
采 购 需 求
（范本）

项目名称： 紫阳县麻柳镇中心学校教育信息化采购项目

采购单位：       紫阳县麻柳镇中心学校              

编制单位：       紫阳县麻柳镇中心学校             
编制时间：        2023.07.18              

版  次  ：         第一版                 
编 制 说 明

一、政府采购货物、工程和服务项目采购需求调查和确定的书面记录可参考本模板编制。

二、采购单位可以自行组织编制采购需求，也可以委托采购代理机构或者其他第三方机构编制。委托采购代理机构或其他第三方机构编制的，应当签订委托代理协议，并在委托代理协议中明确各方的职责分工和权利义务关系，采购单位需履行对采购需求管理的主体责任，并对采购需求的合法性、合规性、合理性负责。

三、编制的采购需求应当符合《财政部关于印发<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21〕22号）要求及政府采购的相关规定。

四、斜体字部分属于提醒内容，编制时应删除。

五、对不适用的内容应删除，并调整相应序号。

一、需求调查情况
属于《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》第十一条规定情形的，应当填写本部分。
第十一条  对于下列采购项目，应当开展需求调查：
（一）1000万元以上的货物、服务采购项目，3000万元以上的工程采购项目；

本项目属于货物采购项目，预算金额未超1000万元，根据以上规定无需调查

二、需求清单
（一）项目概况
采购智慧黑板、智能交互教学系统、备授课教学软件、备授课教学软件、视频展台采购18台.

采购项目预（概）算是否已落实
    是
采购项目预（概）算

总预（概）算：  558000.00     
包1预（概）算： 558000.00     

（三）采购标的汇总表
	包号
	序号
	标的名称
	品目
分类编码
	计量
单位
	数量
	预（概）算

	1
	1
	紫阳县麻柳镇中心学校教育信息化采购项目
	电子白板
	批
	1
	558000.00元


（四）技术商务要求
（1）商务要求
一、交货期及交货地点：

1、交货期：签订合同后 20天（日历日）内。 

2、交货地点：采购方指定地点。

二、运输、安装、调试：

1、包装：应采取防潮、防晒、防腐蚀、防震动及防止其它损坏的必要措施。成交人应承担由于其包装或防护措施不妥而引起的货物锈蚀、损坏和丢失等任何损失造成的责任或费用。

2、运输：选择运输风险小、运费低、距离短的运输路线。运杂费一次包死在总价内，包括生产厂到施工现场所需的装卸、运输（含保险费）、现场保管费、二次倒运费、吊装费等费用。

3、安装、调试：成交人负责所有设备的安装、调试工作，所有费用一次包死在总价内。

三、验收:


1、项目验收分初验和终验:

初验：供货后，由采购人根据合同对货物进行初步验收。

终验：所有设备安装、施工完毕，正常使用15个日历日后，由采购人及省、市级专家进行终验（最终验收），合格后由采购人签发《终验合格单》。    

2、验收不合格的成交单位，必须在接到通知后30个日历日内确保项目通过验收。如接到通知后30个日历日内验收仍不合格，采购人可提出索赔或取消其供货合同。采购代理机构将把成交资格授予评审排序下一名的成交单位。

3、验收依据

（1）合同文本及合同补充文件（条款）。 

（2）招标文件。

（3）中标单位的投标文件。

（4）合同货物清单。

（5）产品的合法来源渠道证明文件、响应功能证明材料.

（6）排放标准及国内相应的执行标准。

四、质量保证

1、所有产品的质保期为终验合格后不少于3年（参数中有具体要求的，按参数要求提供质保）。中标人承诺的质保时间超过招标文件要求的，按其承诺时间质保。

2、中标人承诺的质保期起始时间为终验合格之日。

3、所有产品质量必须符合国家有关规范和相关政策。所有设备及辅材必须是未使用过的新产品，质量优良、渠道正当，配置合理。

4、质保期出现的质量问题由中标人负责解决并承担所有费用。质保期后如需更换零部件，中标人应以优惠价提供。

5、验收时需提供原厂出具的售后服务承诺函。

五、合同实施：

1 、中标人应在合同签订后7个日历日内安排人员（项目组成人员简历表所列）与使用单位就安装、调试、培训等工作进行安排、部署。

2 、若未能在交货期内完成合同规定的义务，由此对采购人造成的延误和一切损失，由中标人承担和赔偿。

六、违约责任：

1、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中的相关条款执行。

2、未按合同要求提供产品或设备质量不能满足技术要求，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，并对供方违约行为进行追究，同时按《政府采购法》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罚。




